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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國家國家國家人力創新獎選拔表揚計畫人力創新獎選拔表揚計畫人力創新獎選拔表揚計畫人力創新獎選拔表揚計畫 
中華民國 99 年 3月 15 日勞職訓字第 0990510050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99 年 4月 23 日勞職訓字第 0990510078 號令修正第 6 點、第 9點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11 日勞職訓字第 1000512455 號令修正第 1點、第 2點、

第 6點、第 7點、第 9 點第 13 點、第 15 點、第 17 點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9 日勞職訓字第 1010501037 號令修正第 2 點、第 5點、

第 6點、第 7點、第 9 點附表 1-2 

一、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選拔、表彰在人力資源發展具有創新實

績或作法之事業機構、專業團體或個人，以增進個人及組織對人力資源發展

之學習及瞭解，進而提升國家整體之競爭力，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所稱人力創新，指事業機構、專業團體或個人，在訓練發展、組織發

展及職涯發展等人力資源發展領域，具有自我比較以往於實踐應用之創新、

相較於同業之創新或設計上之創新等創新模式及經驗，可提升勞動力之價

值，並足以為各界之楷模。 

三、國家人力創新獎(以下簡稱本獎項)，設團體獎及個人獎： 

(一)團體獎設事業機構獎及專業團體獎。 

(二)個人獎設 A＋經理人獎。 

四、本獎項每屆選拔表揚之名額如下：  

(一)團體獎以表揚十家為原則，並依下列分類及名額頒發： 

1.事業機構獎：以表揚八家為原則。事業機構獎分為大型事業機構及中

小型事業機構，其中中小型事業機構表揚家數以至少三

家為原則。 

2.專業團體獎：以表揚二家為原則。 

(二)個人獎以表揚三名為原則。 

各類獎項之實際表揚家數及人數，得視參選狀況調整，並得從缺。 

五、前點所稱大型事業機構及中小型事業機構歸類如下： 

(一)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且其行業屬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

石採取業，其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以下同)八千萬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

工數未滿二百人者，歸類為中小型事業機構。 

(二)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且除前款規定外之其他行業前一年(本

會受理報名截止日之前一個會計年度)營業額在一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

員工數未滿一百人者，歸類為中小型事業機構。 

(三) 醫療保健服務業之醫療衛生相關機構，經評鑑為診所(開業醫院)、地區

醫院、區域醫院者，歸類為中小型事業機構；教學醫院歸類為大型事業

機構。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稱經常僱用員工數，指於本會受理報名截止日之前一

個會計年度之勞工保險平均月投保人數為準。 

六、獲獎之事業機構、專業團體及個人，由本會規劃提供獎勵措施如下： 

(一) 以公開表揚方式，由政府高階首長頒發獎座及獎狀，並製作得獎者表揚

典禮紀錄光碟片。 

(二) 編印得獎者得獎專輯或案例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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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刊登得獎者創新實績於本會相關網站，並藉由媒體管道向社會廣為推介

宣傳。 

(四) 透過評審過程，協助參選單位進行企業體質檢測，提供具公信力之評價

資訊。 

(五) 團體獎得獎單位申請經獲本會職業訓練局在職訓練相關計畫經費補助

者，得依相關計畫規定提高補助比率。 

(六) 本會得全額獎勵組團、定額獎勵上一屆得獎者或其代表，赴國外參加人

力資源發展相關之國際研討會或美國訓練與發展協會(簡稱 ASTD)、國際

培訓總會(簡稱 IFTDO)、亞洲培訓總會(簡稱 ARTDO)、美國人力資源管

理協會(簡稱 SHRM)等舉行之年會，並得邀請專家學者參與組團以增進交

流效益。定額獎勵參加亞洲區之研討會者，獎勵金額為新臺幣六萬元

整；定額獎勵參加亞洲區以外之研討會者，獎勵金額為新臺幣十萬元

整。獎勵方式依本會當年度規劃方式執行。 

(七) 其他適當之獎勵方式。 

七、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事業機構獎： 

(一) 至當年度本會受理報名截止日止，依法設立登記滿三年且營運中之事業

機構。但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增資擴展或業務重整合(分)併為獨立單

位者，不在此限。 

(二) 已依法繳交最近一年(本會受理報名截止日之前一個會計年度)勞工保

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者。 

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專業團體獎： 

(一) 從事人力資源發展相關工作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及學校。 

(二) 至當年度本會受理報名截止日止，依法設立登記滿三年且營運中之財團

法人、社團法人及學校。 

(三) 已依法繳交最近一年(本會受理報名截止日之前一個會計年度)勞工保

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者。 

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 A＋經理人獎： 

(一)至當年度本會受理報名截止日止，從事人力資源發展實務工作連續滿五

年之高階人力資源主管之個人。 

(二)於目前服務機構任職滿三年且仍在職者。 

曾獲獎之事業機構、專業團體及個人，於獲獎當年度(含)起算之三年

內，不得再次參與本計畫同一類獎項之選拔。 

八、參與本獎項選拔者，應依本計畫所定之團體獎與個人獎參選方式進行報名。 

報名參選團體獎者，限就事業機構獎或專業團體獎中擇一參選，且應以

事業機構或專業團體主體提出，並由單位負責人署名。同一單位有多個分支

機構或分院者，應推派其一分支機構或分院代表參選。 

報名參選個人獎者，應由所屬機構或團體提出申請。 

九、參與本獎項選拔者，應依本計畫規定繳交報名資料。 

報名團體獎應繳交資料如下： 

(一) 報名表。【附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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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資料表。【附表 1-2】 

(三) 參選本獎項之實績簡述及創新成效說明【附表 1-3】。 

(四) 評分表(自評部分)。【附表 1-4】 

(五) 相關事蹟之證明文件(品質認證證明書、獎項紀錄等)影本、圖片、資料

一套(無則免附)。 

(六) 最近一年(本會受理報名截止日之前一個會計年度)繳交勞工保險費、全

民健康保險費、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之證明文件影

本。 

(七) 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如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製造業請加附工廠登記證明文件、醫療保健服務業請加附醫療衛生相

關機構之評鑑證明)、法人、機構或團體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

件、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

設立之證明文件。 

(八) 中小型事業機構之證明文件(非中小型事業機構及醫療保健服務業免

附)。 

(九) 單位最近五年(本會受理報名截止日之前五個會計年度)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報稅報表之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及保留盈餘表影本(非事業機構免

附)。 

(十)單位 LOGO 圖及卓越事蹟相關照片之 jpg 格式電子檔光碟片一張，十分

鐘以內之單位簡介影片或簡報之電子檔光碟片一張。 

報名個人獎應繳交資料如下： 

(一) 報名表。【附表 2-1】 

(二) 基本資料表。【附表 2-2】 

(三) 參選本獎項之實績簡述及創新成效說明。【附表 2-3】 

(四) 評分表(自評部分)。【附表 2-4】 

(五) 相關事蹟之證明文件(品質認證證明書、獎項紀錄等)影本、圖片、資料

一套(無則免附)。 

(六)單位 LOGO 圖及個人卓越事蹟相關照片之 jpg 格式電子檔光碟片一張，

十分鐘以內之單位及個人簡介影片或簡報之電子檔光碟片一張。 

以上申請資料請至 http://www.evta.gov.tw 下載，並請檢送正本一份

(以 A4 規格裝訂整齊)，連同第二項或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應繳交資料之電

子檔光碟一份，親送或掛號「國家人力創新獎專案工作小組收」；檢附之資

料將不予退還，由本會統一銷毀。有影印需求之參選者，得與本會聯繫後，

自行派員至本會影印資料。 

十、本獎項選拔之受理報名時間，由本會另行公告。 

十一、本獎項之評審，由評審委員會進行。 

評審委員會分為初審委員會及決審委員會。分別置評審委員十三人至

二十三人，並置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負責綜理、襄理評審事宜。 

初審委員會擔任書面審查及簡報審查，以決定入圍決審名單。 

決審委員會依據入圍決審名單與書面資料進行實地審查及決審會議，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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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 

十二、評審流程分為資格審查、初審及決審三階段。 

資格審查，由本會進行；符合參選資格者，提請評審委員會進行初審。 

初審依下列流程進行： 

(一)書面審查：由初審委員針對參選者檢附之書面資料進行評審，通過書

面審查之家(人)數，以應得獎家(人)數之三倍為原則。 

(二)簡報審查：書面審查後入圍之參選者，應至指定地點向初審委員會進

行簡報，其中入圍個人獎者，應親自進行簡報；通過簡報審查之家(人)

數，以應得獎家(人)數之二倍為原則。 

決審依下列流程進行： 

(一)實地審查：簡報審查後入圍之參選者，由本會安排決審委員至現場執

行實地審查，通過實地審查之家(人)數，以應得獎家(人)數之ㄧ點五

倍為原則。 

(二)決審會議：實地審查後入圍之參選者，由決審委員會召開決審會議，

決議獲獎名單。 

各階段入圍家(人)數，評審委員會得視參選狀況調整；入圍名單將於

各評審階段結束後，公布於本計畫專屬網站。 

十三、評審委員遴聘，由本會依政府採購法招標由得標廠商擬定建議名單後，報

經本會核定，並發聘函。 

評審委員會委員遴聘資格，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政府相關部會代表。 

(二)國內外專家學者。 

(三)全國性工商團體代表。 

(四)從事人力資源發展實務工作五年以上者。 

(五)從事企業內部管理階層職位五年以上者。 

(六)從事法人機構之顧問五年以上者。 

(七)曾擔任本會職業訓練局補助之相關計畫執行單位顧問、評審委員或具

有國家計畫重點產業輔導經驗之背景者，得列為優先遴聘對象。 

評審委員聘期，自接受遴聘開始之日起至當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十四、評審委員須遵守下列迴避條款： 

(一)評審委員知有利益衝突者，應即自行迴避。 

(二)評審委員不得參與個人利益相關之事業機構、專業團體或其關係人議

案之審議及表決。 
評審委員知有迴避義務者，該評審委員會召集人應停止其執行該項職

務。 

評審委員有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情形，該評審委員會召集人認該
評審委員無須迴避者，得請其繼續執行職務，或評審委員會召集人知有應
自行迴避而未迴避情事者，應請該評審委員迴避。 

十五、本獎項之評審標準，分為團體獎評審標準及個人獎評審標準。 

團體獎評審標準如下(各階段審查總分各為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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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面審查或簡報審查： 

1.人力資源發展之體系運作(二十五分)。 

2.人力資源發展之具體創新事項(三十五分)。 

3.人力資源發展之執行績效(二十五分)。 

4.高階主管、其他部門主管與內部員工之參與、重視及滿意度 (十五分)。 

(二)實地審查： 

1.體系運作及執行績效之實地驗證(三十分)。 

2.人力資源發展之獨特及創新性(三十分)。 

3.高階主管與其他部門主管之支持、參與及熟悉程度(二十分)。 

4.員工之參與及滿意度(二十分)。 

個人獎評審標準如下(各階段審查總分各為一百分)： 

(一)書面審查或簡報審查： 

1.人力資源發展之規劃、執行及評估(二十五分)。 

2.人力資源發展之具體創新事項(三十五分)。 

3.對企業與社會之貢獻及成果(二十五分)。 

4.高階主管與內部員工對人力資源發展之參與、重視及滿意度(十五分)。 

(二)實地審查： 

1.人力資源發展之獨特及創新性(四十分)。 

2.高階主管對參選人之總體評價(三十分)。 

3.員工對參選人之看法(三十分)。 

簡報審查評分之百分之四十，加上實地審查評分之百分之六十之總

和，作為參賽者入圍決審總成績。 

十六、本計畫採掛號郵寄或親送方式報名，相關資訊由本會依第十點規定併同公

告。 

十七、為帶動示範效益，協助提升國內人力資源發展，參選者應配合辦理下列事

項：    

(一) 通過簡報審查以上資格者，應配合本計畫相關之發表會、觀摩活動等

各項宣傳活動。 

(二)本會得使用參選者所提供參選之相關資料，作為廣宣表揚之用。 

(三)獲獎者應配合本會提供本計畫相關之團體參訪機會，以有效擴散標竿

經驗及行銷推廣企業品牌。 

十八、參選者依本計畫所提供之資料，有標示不實、仿冒、侵犯他人商標、專利

或智慧財產權等情事時，應自負一切法律責任、放棄得獎權利，並將其獎

座、獎狀及獎勵金繳回本會。未繳回者，由本會追繳之。 

本會因前項情事被訴或須負賠償責任者，參選者應賠償本會全部訴訟

費、律師費及其他所受之損害。 

 

 


